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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蘇星瑈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736

電子信箱：cindy0110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疾管慢字第10803004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080300497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舉辦「『勇敢˙去愛』愛滋篩檢宣導短片比賽」

簡章一份(如附件)，敬請貴單位協助發布或轉知比賽相關

資訊，以廣為宣傳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強化愛滋篩檢宣導，使社會大眾了解自身健康狀態，本

署與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及教育部共同辦理旨揭比

賽，鼓勵社會大眾共同激發創意，透過新興媒體平台分享

參賽作品，推廣正確愛滋防疫觀念，爰請協助廣為宣導及

轉知比賽相關資訊，鼓勵社會大眾踴躍參與。

二、旨揭比賽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今(108)年6月30日止，重點

摘述如下：

(一)徵選主題：愛滋篩檢。

(二)比賽組別：分為校園組、社會組與多國語言組，個人及

團體皆可報名參賽。

(三)參賽作品規格：1分鐘內短片，經初審通過後進行線上比

賽，並統計影片觀看次數及進行專業評選。

(四)各組別取前3名及評審特別獎2名，分別頒發獎金8萬、3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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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、2萬之獎金及獎狀。

三、詳細比賽資訊請參閱本署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cdc.

gov.tw)首頁之活動公告；相關篩檢訊息，歡迎至首頁/傳

染病與防疫專題/傳染病介紹/第三類法定傳染病/人類免疫

缺乏病毒感染/篩檢&防治政策項下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外交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勞動部、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

會、台灣年輕藥師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預防醫學學會、社團法人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

總會、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
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、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、社

團法人台灣新滋識同盟、社團法人台灣愛滋關懷協會、台灣世界快樂聯盟、社團法人

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、中華身心健

康促進暨研究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懷愛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誼光協會、社團

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、彩虹酷兒健康文化中心、

大台北同學會、風城部屋、台中基地、陽光酷兒中心

副本：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、本署各區管制中心、本署公共關係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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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勇敢˙去愛」愛滋篩檢宣導短片比賽 

網路世代已然崛起，隨著各大影音平台的上線，每個人不論

身分年齡，都能用更便捷多元的方式，發表自己的觀點、分享自

己的創意，而且成為 YouTuber儼然已是許多青少年的未來志願，

影響力可見一斑。因此希望藉由本項創意短片競賽，邀請全台有

想法、點子好的影音創作者，以任何藝術媒體短片之形式，用創

意發揮影響力，宣導並鼓勵社會大眾做愛滋篩檢，讓正確的防疫

資訊，隨著新時代浪潮，傳遞到每位民眾。 

歡迎踴躍於各大社群平台(Facebook、Instagram、Twitter、Plurk)公

開分享本比賽網路宣傳文宣! 

壹、 主/協辦單位: 

一、主辦單位: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

署 

二、協辦單位:教育部 

貳、 徵選主題：愛滋篩檢。 

(相關參考資訊可至疾病管制署網站(https://www.cdc.gov.tw)/首

頁/傳染病與防疫專題/傳染病介紹/第三類法定傳染病/人類免疫

缺乏病毒感染/政策法規/篩檢方案項下查詢)。 

參、 比賽組別: 限本競賽期間居住於我國國內人士，區分為校園組、

社會組及多國語言組，個人或團體皆可報名，團體人數以 10 人

為限，每人或每團體限報一支短片。 

一、校園組:著作人及其團體成員應為民國 107學年度下學期仍在

高中(職)(含)以上學校就讀之學生。 

二、社會組:著作人及其團體成員應為年滿 18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

國民。 

三、多國語言組:著作人及其團體成員應年滿 15 歲以上，不限國

籍但現居住我國，參賽作品限以越南語、印尼語或泰國語呈

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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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參賽方式： 

一、影片規格： 

(一) 1分鐘內之短片，內容需切合愛滋篩檢宣導。 

(二) 影片解析度至少 1280*720(HD畫質 720p)以上。 

二、參賽作品須於 YouTube註記為「勇敢˙去愛」愛滋篩檢宣導

短片參賽作品，並應有片名、工作人員名單、引用之影片、

音樂、圖文資料出處等相關資訊。 

三、參賽文件: 

(一) 於獎金獵人網站填寫報名表及上傳著作財產權授權同

意書(附件)。 

(二) 校園組:檢附著作人及其團體成員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

(須加蓋註冊章)或其他在校證明文件。 

(三) 社會組:檢附著作人及其團體成員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

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四) 多國語言組:檢附著作人及其團體成員之中華民國身分

證影本正反面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(居留證影

本或護照影本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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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比賽流程: 

階段 時程 內容 

報名 
報名期間: 

4月 17日至 6月 30日 

參賽者於活動網站填寫報名

表，並上傳參賽文件。 

初審 

上傳期間: 

108年 8月 1日至 8月 15日 

審查期間: 

108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 

 

1. 將參賽作品於上傳期間上

傳至 YouTube 頻道並設定

為「不公開」。 

2. 進 入 活 動 網 站 填 寫

YouTube連結及作品簡介。 

3. 審查期間將進行參賽文件

及影片正確性審查: 

(1) 通過者:通知參賽者可進

入比賽階段。 

(2) 未通過者:通知參賽者得

補件或修正(限一次)，並

應於限期內重新上傳送

審。 

線上

比賽 

比賽期間: 

108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 

1. 通過初審之參賽作品，由參

賽 者 自 行 上 傳 至 個 人

YouTube 頻道並「公開分

享」，且再至活動網站填寫

參賽作品連結。 

2. 108 年 10 月 1 日上午 9 點

統計影片觀看次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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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評選方式: 

一、參賽作品經初審參賽文件及參賽作品內容正確者，始納入評

選。 

二、評審委員:評審委員由主協辦單位、相關領域專家學者、多國

語言專家，約 5-7人共同組成。 

三、評選項目及標準: 

(一) 線上比賽期間(108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)YouTube影

片觀看次數 (20%)。 

(二) 專業評審(80%): 

1. 主題詮釋(30%) :符合主題及不同角度的思考與詮釋。 

2. 創意概念(30%):原創性及獨特性。  

3. 影片品質(20%):攝影、剪輯、音樂及視覺效果的呈

現。 

柒、 獎勵與表揚方式：  

一、評選結果訂於 108 年 11 月中旬公布，並於 108 年世界愛滋

病日活動期間進行公開頒獎，及播放得獎影片。 

二、各組別取前 3名及評審特別獎至多 2名頒發獎金與獎狀: 

(一) 第 1名：獎金新台幣 8萬元整及奬狀。 

(二) 第 2名：獎金新台幣 3萬元整及奬狀。 

(三) 第 3名：獎金新台幣 2萬元整及奬狀。 

(四) 評審特別獎: 獎金新台幣 5,000元整及奬狀。 

三、抽獎活動:依通過初審之個人或團體抽獎一次。獎品包含：千

元現金、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組合、文具圖書禮券等多項大

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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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參賽注意事項 

一、參賽作品及其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得於任何本

活動之宣傳網站、文宣、報導及合法正當播映管道上，且不

限地區、免版稅、可永久、公開使用及發表，且無須再通知

或經參賽者同意。 

二、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本國人及持有居留證者(同一課稅年度

內，在華居留合計滿 183天者)，獎金超過(含)新台幣 2萬元

者，得獎者需負擔 10%之稅金，稅額將直接從獎金中扣繳，

且金額超過新台幣 1,000元(含)者，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

所得;未持有居留證之外籍人士，得獎者需負擔獎金 20%之稅

金。 

三、參加競賽之短片應為原創，未曾公開發表且無仿冒或侵害他

人智慧財產權情事；不得使用有侵權之嫌的圖像、文稿或音

樂；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；禁止涉及色情、暴力、毀謗、

人身攻擊；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

秩序；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。若有違反，除

得獎者應自負法律責任外，主辦單位並得取消其得獎資格，

並追回其已領取之獎金或獎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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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附件 
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

本人(本團隊)參加，茲同意無償授權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

及疾病管制署，使用本人及本人所代表團隊報名參加─「勇敢‧去

愛」愛滋篩檢宣導短片比賽之作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(本團隊)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 

1、 本人(本團隊)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。 

2、 本人(本團隊)，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，且已取

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(例非原創音樂、畫

面……等版權授權)。 

3、 著作財產權同意由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及疾病管制署取得，

並供典藏、推廣、借閱、公布、發行、重製、複製及公開展示播

放、上網等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。 

4、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

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。 

5、 本人(本團隊)不應運用同一作品參與其他類似比賽，亦不應運用

前已獲佳作以上之作品參與本競賽。 

6、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，本人(本團隊)應自負法律責任，財團法

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及疾病管制署並得要求本人(本團隊)返還全

數得獎獎勵，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本人(本團隊)之事

由致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及疾病管制署受有損害，本人(本

團隊)應負賠償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及疾病管制署之責。 

此  致 

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及疾病管制署 

切結人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參賽者均需親筆簽名)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